
教育部因材網國高中地球科學領域 

「春之祭-地球探索限時任務」 

任務說明 

一、任務主旨： 

（一）地球科學為國高中自然領域中，與真實世界連結度高、能培養學生整合思考與科學素

養的重要學科。教育部因材網國高中地球科學系列影片，透過活潑有趣的「探究式對話」設

計，引導學生以科學視角觀察與理解生活中的自然現象，培養提問、推理與解釋能力，作為

中學階段自主探究學習的優質教材。 

本教材可應用於國九學生課前預習與課後複習，亦適合作為國七、國八學生銜接國九課程之

自主學習素材，並可供高中學生進行地球科學複習、素養導向練習與探究學習使用。教材內

容依據 108 課綱學習架構設計，搭配基礎練習題與學習檢核，協助學生覺察自身學習狀態，

進行適性調整與深化學習。 

（二）為鼓勵學生自主探究與適性學習，協助學生熟悉適性教學網路平台「教育部因材網」，

特辦理限時學習任務，完成者還可參加科學好禮抽獎活動。 

 

二、任務說明： 

(一)參加方式：即日起至 115 年 4 月 15 日（三）17：00 前請加入【自組班級】，每班

限額 1000 人，【自組班級】資訊如下： 

(1) 請登入因材網( https://adl.edu.tw )。 

    點我看學生登入教學 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FZPJxEp4M7I   

(2) 個人設定：請選左上角【個人設定】。  

(3) 帳號管理：請選【加入自組班級】。 

(4) 班級類別：請選【跨校班級】。 

(5) 學期：115 年 1 月任務請選【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】， 

          115 年 2月~4 月任務請選【114 學年度第 2學期】。 

(6) 班 級 名 稱 與 任 務 邀 請 碼 ： 

●114 學年度第 1 學期，地球探索限時任務-國中組、高中組 

國中組：【台中市】-【西區】-【計劃合作學校】114-33-1111 

高中組：【台中市】-【西區】-【計劃合作學校】114-35-1111 

 

 

 



 

●114 學年度第 2學期，地球探索限時任務-國中組、高中組 

國中組：【台中市】-【西區】-【計劃合作學校】114-37-1111 

高中組：【台中市】-【西區】-【計劃合作學校】114-38-1111 

 

 

 

(7) 送出因材網跨校入班申請後，申請狀態應顯示【申請中】，待主辦單位同意後，申

請狀態會顯示【已加入】；若於 2 小時後申請狀態皆未變更為【已加入】，請務必來電

聯繫主辦單位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，02-7749-6391 廖小姐、吳先生。 

(二) 任務執行期間：自 115 年 1 月 7 日（三）09:00 起至 115 年 4 月 15 日（三）20:00

止。活動共分為三個階段任務，各階段主題與期間見下方說明。 

參與者須於各階段截止日前（原則為次月 15 日 20:00 前）完成該階段任務，並填寫一次

抽獎報名表，即可獲得一次抽獎資格。 

得獎名單將於各階段截止後之 10個工作天公告，並隨後辦理獎品寄送（如遇國定假日則順

延；寒假期間之獎品，預計於開學後寄送至學校）。 

 

1.任務一-聖嬰 vs. 反聖嬰：氣候界的冰與火之歌：1月 7日 至 2月 15 日 20:00 前。 

2.任務二-觀天象，察天機：2月 16日 至 3月 15 日 20:00 前。 

3.任務三-地震定位：地表下的秘密通訊：3月 16日 至 4 月 15 日 20:00 前。 

 

(三) 任務簡述：完成指定影片觀看，並全數答對指定的練習題，填寫抽獎報名表。 

★抽獎報名網址 https://forms.gle/JKorripH5BpKF5BU9 將因材網任務完成畫面截圖上傳，即

有機會參與抽獎。 

★提醒：如想再次複習，可在任務儀錶板【老師指派-全部任務】點選-【已完成】進行篩

選就能找到。 

使用任務邀請碼 

申請加入跨校自組班級 

 

 



 

(四) 參加對象：國中七至九年級學生、高中職一至三年級學生。本活動須有【因材網學生

帳號】或【 Gmail 帳號】。 

(五) 參加者需自備電腦、平板、筆電等、穩定網路、音響喇叭或耳機等視聽設備。 

(六) 任務獎勵： 

1.凡於任務執行期間內 100%完成指定任務且填寫抽獎報名問卷者，將有機會參與抽獎，

獎項為【大地祕寶・礦石小收藏】，每個任務皆抽出獲獎人國中組 30 名、高中組 30

名。同一任務同一帳號限定中獎次數為 1次。 

2.全數完成「任務一-聖嬰 vs. 反聖嬰：氣候界的冰與火之歌」、「任務二-觀天象，

察天機」、「任務三-地震定位：地表下的秘密通訊」者，將於 4 月 15 日額外抽出 30

位幸運兒(國中組 15名、高中組 15名)，各獲 300元獎助禮券(全家禮物卡)。 

(七)獎項公告日期：115 年 3月 10 日、3月 30 日、4 月 30 日，將於「教育部因材網/最新

消息」公告限時任務得獎名單。 

 

三、領獎方式 

(一) 主辦單位將於得獎名單公布後 30 個工作日內，將獎項掛號寄送至報名問卷填寫之獲

獎學校地址。若得獎者於問卷所留的資訊不正確，以致獎項無法寄送將視同放棄得獎權利。 

(二) 獎項一律由主辦單位以郵寄方式提供。若有登錄資料不實、違反本網站各項規範，主

辦單位有權取消其得獎資格。 

(三) 獎項規格以實物為準，主辦單位保留更換同質性等值獎項及修改活動辦法之權力。除

活動另有規定外，本活動中獎人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補發、轉讓、折換現金或更換其他獎

項，亦不得將得獎權利轉讓第三人。 

 

 

 

 

100%完成才能參加當月抽

獎 

截圖要顯示真實學校與姓名 



(四) 得獎者簽收獎項後，若有遺失或被竊等情形，主辦及承辦單位不補發獎項。 

(五) 本活動獎項寄送地區僅限臺、澎、金、馬，不郵寄獎品至海外地區。 

 

四、注意事項  

(一) 本活動規則及注意事項載明於任務說明中，參加者於參加本活動之同時，即同意接受

本活動規則及注意事項。如有違反本活動規則及注意事項，主辦單位可逕行刪除活動及得

獎資格，該參加者若為得獎者，則追回獎項，相關法律刑責將由參加者自行負責。若造成

第三者之權益損失，參加者得自負完全法律責任，不得異議。主辦及承辦單位亦將保留相

關法律追訴之權利。  

(二) 本活動鼓勵學生自主探究學習，若發現學生有抄襲答案或作弊等情事，將取消參加活 

動資格，如有獲獎則追回獎項。  

(三) 如有任何因電腦、網路、電話、技術或不可歸責於主辦及承辦單位之事由，而使參加

者登錄之資料有延遲、遺失、錯誤、無法辨識或毀損導致資料無效之情況，主辦及承辦單

位不負任何法律責任，參加者亦不得因此異議。  

(四) 如本活動因不可抗力之特殊原因無法執行時，主辦單位有權決定取消、終止、修改或 

暫停本活動。  

(五) 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參加本活動之個人資料，僅供活動相關用途使用。蒐集、處理 

及使用個人資料將受到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範，有關隱私權及個人資料相關聲

明詳見附錄一。參加本活動即表示您同意本活動之隱私權政策及個人資料蒐集聲明。  

(六) 關於本活動相關資訊有任何疑問，歡迎於登入因材網(https://adl.edu.tw)點選「問

題回報」功能反映。  

(七) 本活動若有其他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保有修改及最終解釋權。 

 

五、相關單位 

(一) 指導單位：教育部資訊及科技教育司 

(二) 主辦單位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

(二) 承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地球科學系、臺北市立內湖高級中學 

(三) 協辦單位：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、新北市私立淡江高級中學、宜蘭縣立羅東國民中

學 

 

六 、 洽 詢 窗 口 ：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地 球 科 學 系 

廖小姐、吳先生 02-7749-6391，earthsci.talp@gmail.com 

  



隱私權政策 

非常歡迎您參加「春之祭-地球探索限時任務」(以下簡稱本活動)，為了讓您能夠安心使

用本活動的各項服務與資訊，特此向您說明本活動的隱私權保護政策，以保障您的權益，請

您詳閱下列內容: 

一、隱私權政策的適用範圍 

  本隱私權政策內容，包括本活動如何處理在您參加本活動時所蒐集到的個人資料，不適用

於本活動以外的相關連結網站，也不適用於非本活動所委託或參與管理的人員。 

二、資料的蒐集與使用方式 

  本活動為提供您最佳的互動性服務，可能會請您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其範圍如下: 

1. 本活動所蒐集之個人資料包括姓名、電子郵件及就讀學校，如有獲獎，則包括聯絡電話、

身分證字號、戶籍地址、獎品寄送地址等，僅將作為身分確認及獲獎時與您聯絡及報稅之依

據。 

2. 本活動所蒐集與利用您的個人資料期間為即日起至 115 年 12 月 31 日為止，利用地區為

臺灣地區。 

3. 您可自由選擇是否提供您的個人資料，但若您所提供之個人資料，經檢舉或由辦理單位發

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，或有其他個人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辦理單位有權刪

除您的得獎資格。 

4. 您可隨時依照個人資料保護法律之相關規定，向辦理單位查詢本活動所蒐集之您的個人資

料、要求補充、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、請求刪除，或請求給予副本。您行 使有關權利與

本活動之聯絡方式，歡迎登入教育部因材網(https://adl.edu.tw/)點選 「問題回報」功能反

映。 

5. 如您要求本活動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您的個人資料，或是要求刪除您的個人資料， 本活

動必須取消您參加活動或領獎之資格，以及獲得之獎項及參加證明。 

6. 除非取得您的同意或其他法令之特別規定，本活動絕不會將您的個人資料揭露予第三人或

使用於蒐集目的以外之其他用途。 

三、資料之保護:僅有經過授權的人員才能接觸您的個人資料，相關處理人員皆簽有保密合約，

如有違反保密義務者，將會受到相關的法律處罰。 

四、隱私權保護政策之修正:本隱私權政策可能會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或其他相關法規、以及 

實際需求隨時進行修正，修正後的條款 將刊登於本活動網頁上。 



 


